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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鞭法，原名一条鞭，又称类编法、总编法等，它是将田赋与徭役合二为一，将繁杂的赋役项目悉并为一条，按田亩征纳的税法，是明代中后期在赋役制度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
一、一条鞭法产生的背景
1、政治腐败，财政危机严重
明初，因元末战乱，人口逃亡，田园荒芜，户籍地籍混乱，赋税来源困难，政府编制黄册和鱼鳞册（黄册以户为主，掌握纳税户；鱼鳞册掌握地籍情况），扩大和稳定了税源基础。但行至明中期，皇帝不理朝政，官宦专权，皇室糜费，大量修建宫殿及陵墓。军队大量募兵，国家财政每年的军饷开支急剧增加，军费数额越来越大。由于财政支出巨大，而财政收入得不到增长，国家财政亏空长期存在并不断增长。
2、土地兼并严重，人民流亡
明中期，皇帝、王公、宦官抢占民田，建置庄田，土地兼并活动愈演愈烈。这些宦官、权贵的田庄一方面任意压榨、格杀庄佃，一方面通过优免或隐占而逃避税收。田赋收入的减收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大量的自耕农民离开了土地，无法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出现了严重萎缩局面，不少地方出现了抛荒现象。
3、赋税、徭役和地租加重
黄册和鱼鳞册到了中期，因官吏与豪滑奸民相互勾结，久不登造赋役册籍，篡改图册，富豪奸民通过贿赂以避重役，赋役册籍遭到破坏，赋役征收出现了混乱状况。赋役制度的破坏，使财政亏空严重，为补充亏空，明朝便广开聚敛之门，课征杂敛不断增加。伴随着土地兼并而出现的赋役不均，政府把失额田的赋税摊派给农民，农民既要负担地主增收的税粮，又要分摊政府的失额田赋，所受的剥削更加沉重了。
4、阶级矛盾日益加剧，人民起义持续不断
明中期，沉重的剥削和徭役，使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农民起义斗争多于前。工商业者及市民与封建政府的矛盾也逐步激化，政府为满足日益庞大的费用，加重了对城市工商业的掠夺，致使都市居民和工商业者的反抗斗争也开始出现。
5、工商业的发展
汉唐以后人头税的废除，使得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明中期，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和活跃，从事工商业的人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在这时候产生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货币的流通，力役形式开始转变。
二、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
　　1、赋役合并征缴。即将各类徭役及土贡方物等并入田赋，依据土地的大小进行征收，同时取消力役，并将部分丁役摊入田亩，将原来分开的秋夏二税放在一起课征。一条鞭法简化了原来复杂的赋役制度，方便了税收征管。　　
　　2、田赋计亩征银。田赋中除米麦等少数用实物缴税之外，其余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折合成白银来缴纳征收，从而开启了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过渡。　　
　　3、用雇佣劳役代替力役。即官府所需的力役不再由百姓无偿负担，改为由官府从税款收入中出钱雇用，同时允许农民出钱代替力役，做到“一岁之役,官为佥募”。　　
　　4、将赋役收入分为中央和地方两部分。赋役由地方直接征收之后进行调配，其中一部分收入由地方上解中央，归中央所有；另一部分留存，供地方政府开支。　　
　　5、官府承办一切纳税流程，实现官收官解。民收民解制度下的里甲代收代征形式容易造成中间人对税银的侵蚀。一条鞭法规定所有的税银都由官府统一征缴，赋役的催征、收纳、解运等工作皆由官府承办。这样堵塞了制度漏洞，提高了税收征纳的效率。　　
　　6、取消了复杂的计征标准，采取易于实施的规则措施。明代初期按民户的丁粮多寡将其分为“三等九则”，再据此征税。这种制度操作复杂，不易为人民所了解。一条鞭法实行“不论籍之上下，惟计田之多寡”的计征标准，取消了繁琐的规定，简化了征收标准并使之易为人民所掌握。 　
三、一条鞭法的实施过程
1、首次提出
嘉靖九年（1530），户部尚书梁材根据桂萼关于“编审徭役”的奏疏，提出革除赋役弊病的方案：“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嘉靖十年（1531），御史傅汉臣把这种“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的方法称为“一条编法”，也即后来的“一条鞭法”。
2、开始试行
实行较早的首推赋役繁重的南直隶（约今江苏、安徽）和浙江省，其次为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但这时也只限于某些府、州、县，并未普遍实行。由于赋役改革触及官绅地主的经济利益，阻力较大，在开始时期进展较慢，由嘉靖四十年至穆宗隆庆（1567～1572）的十多年间始逐渐推广。 
3、推行全国
张居正在万历六年（1578）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查溢额脱漏，并限三年完成。结果国家掌握的田亩数达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征税田额增三百万顷。在这个基础上，于万历九年（1581）采用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 
4、鞭外加派
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不久，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后，一条鞭法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更兼之后官场腐败更加严重，诸弊丛生。最严重的便是明朝末年的“三饷”加派。上行下效，“三饷”之外，鸭饷、牛饷、禾虫等饷也堂而皇之的出现。至此，一条鞭法破坏殆尽。 
四、一条鞭法的历史意义
“一条鞭法”的推行主观上是为了维持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生产的作用，它改变了当时繁琐低效的税收征纳机制，降低了税收征纳成本，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1、简化税制，方便征管。在改革之前，明朝赋役复杂而繁琐，这为地方官吏中饱私囊创造了条件。一条鞭法将赋与役合并为一，简化了税制，这标志着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的赋役平行制向近代租税制转化，徭役制度日渐衰弱、渐归消失。
2、折银征收，以货币代实物。一条鞭法规定除少数赋役之外，其他各种赋役均应折银征收。这一规定使得银的流通有了法律的依据，计亩征银、以银纳税，不仅有效地避免了实物缴纳中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而且货币的存放、管理和使用也比较便利，降低了税收的征纳成本，同时促进了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化，促进了货币流通和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
3、抑制兼并，促进公平。明中叶的土地兼并令赋役产生不均，加重了贫苦农民的赋役负担。张居正在重新丈量土地后，以土地的多少作为计税依据，通过计亩征银的方式来确定每个人的赋役水平，从而在法律层面对纳税户的赋税负担加以了界定和限制，在一定程度抑制了土地兼并，改善了贫苦农民的生活状况。
4、雇佣劳役，解放生产力。改革用雇佣制度来取代了以往强征力役的做法，以银代役，对人税转向对物税。这一转变，缓解了封建政府通过徭役制度强加给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减轻了广大农民的徭役负担，使得农民不必被强迫参加劳役，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得到解放，有利于农业的发展，也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五、一条鞭法的局限性
　　1、一条鞭法不可能触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一条鞭法是赋税制度层面的改革,这种局部的改革不可能触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更不可能触动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可以说,封建社会的制度环境决定了一条鞭法不可能突破自身的局限。
　　2、一条鞭法自身存在着弊端。一条鞭法将各种赋役随田赋合并征收的方法固然简便,但由于没有明确规定赋役总额,农民的赋役负担很不稳定。计亩征银虽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求并体现了按能负担的原则,但纳税农民在实物与货币兑换的过程中由于钱和粮米比价的经常变动而倍受商人盘剥。量地计丁实际上没有彻底废除丁银,且仅是部分实现了“摊丁入地”。此外,由于豪强地主的阻挠和封建统治者的不断加派赋税,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实际上执行得并不彻底。
　　一条鞭法在中国赋税制度的发展上意义重大,它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中国财税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虽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自身的不足,一条鞭法并未完全得以实施,但是它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征收的形式,统一了役法,实现了赋役制度由繁到简、征纳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的转变,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